开示佛法总纲摘要
　　过去几千年来，虽然外在的物质不断的变迁，但是，我们人类内在的情绪觉受和烦恼却仍然没有改变和改善，而在未解脱前，我们永远深陷在烦恼的困境当中。虽然佛所说的法是在两千五百年前说的，但是，对我们现在内心的安乐而言，仍旧有很大的帮助。
　　任何众生，不需要经过刻意思惟，自自然然都会有「我执」--一种我的认识和感觉，进而产生「爱我」之心和想要快乐不要痛苦的心态，这种离苦得乐之心，是所有众生本具的能力和权利，我们也应该这样去追求。追求的方法有两种，一是，我们透过五根去追求快乐，这种感官的安乐是众生所共有的，畜生也是如此。而人类与畜生不共的地方，是智慧「辨别是非、认识外境的心识」。以智慧而言，是无记的性质--非善非恶，可以造成安乐因缘，也可以造成苦痛的因缘。畜生得到五欲的享受就满足了，但人却不一样。一个人无论外在享受如何满足，假如心被烦恼所使，一样是有苦的，想要靠外在的物质来改善心里的快乐，是不可能的。譬如，电脑是无法改变内心的痛苦，惟有靠内在思惟，才能得到心灵喜悦。既然人人都要离苦得乐，而改善外在的物质又无法得到心里的快乐。因此，内心忧苦空虚想寻求心灵的依靠，所以形成宗教。
　　每个宗教，依靠的对象都不一样，有人依靠眷属、朋友、太阳、月亮、火。因为智慧的思择，就形成具有宗义的宗教信仰（宗义是指宗教的中心思想和义理内涵）。所以，宗教有两种，一、没有宗义，二、有宗义。有宗义的宗教又分两种：一、主张无创世主，二、主张有创世主。主张无创世主的宗教，又分两种：一、主张有常、一、自主之「我」；二、主张没有常、一、自主之「我」。宗教有可从另一角度来看，分为两点：一、主张无前后世，二、主张有前后世。主张有前后世的宗教又分两种：一、无解脱，二、有解脱。主张有解脱的宗教又分两种：一、依处所、国土的解脱，二、依内心的解脱。第二就是佛教。所以，佛教是有宗义也主张无创世主、无常、一、自主之「我」、有前后世、有涅盘解脱、而且解脱是建立在内心的功德上的宗教。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中，有宗义的宗教信仰者都做出明显有利众生的事业，其中佛法的目的，就是调伏内心烦恼。
　　一般人对於宗教有三种看法：一、有宗教信仰。二、无宗教信仰，并视宗教为毒品，排斥宗教。三、可有可无，或希望所有宗教合而为一。这三批人没有一个人不希望离苦得乐，我们从小到大付出种种的牺牲努力，无非都希望离苦得乐，这三种人谁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呢？有宗教信仰的人，按著教义去实行，他们会得到快乐，有些教义内涵是各宗教所共有的-慈悲、忍辱、知足、守戒。经由如此认识和实践，不但会使个人内心变得更温柔、快乐，同时对整个社会也会造成正面的影响，这正是真正快乐因素，从自他经验可以明显看出。这些正面的心态，必须靠内心的思惟来培养，无法依靠外在物质而获得。上个世纪的初期是科学昌盛时期，以研究外在物质为主，认为快乐的来源是物质，与内心无关，但是愈向后愈觉得快乐的源头是改善内心。慈悲、忍辱、知足、守戒是靠内在修持才能得到，无法冀望外在物质的帮忙。二、认为宗教是毒品的人，因为内心没有信仰及抉择，容易会因自己的利益而做出欺骗及伤害他人的行为，进而损伤了整体社会的利益。他们可能会欺骗、不真诚，而不认为这有何不对。三、认为宗教应合一的人，这个观念有待理清。由於每个众生的观念、根器及理想皆不同，单一的教义可能不适用每一个众生的需要，所以，需要有多种宗教以适应不同众生的学习。因此，不同的宗教之间应该互相学习尊重并和谐共处。
　　我们同为具缚凡夫，但有能力藉佛法生起出离心、菩提心和空正见，我这次说法并不是炫耀自己有何特别的证功德或自创教法，此次所说的内容乃是依释迦世尊、恩师及各菩萨大德所传下来的法门。法座这么高，当年世尊为恭敬般若此深奥、殊胜之法而自设法座，所以现在我也为恭敬佛法而在说法前先礼拜法座，并且在即将登上法座之前思惟佛法的殊胜，并忆念诸行无常、有漏皆苦的道理，以消除我慢、嫉妒等心，思惟佛说法利益并向法致上最高敬意。我自己仅为传述者。你们不用一开始就信任我，把我当成上师，要经过如理思择以后再产生信心，观察我是否见行合一。并不是因为说法者殊胜的原故，而是因为说法者所说之法的殊胜，才将法座盖得这么高。
　　以前世尊亦示现六年苦行才成道，现在却有人想要用安适的方法快速成佛，相信神通，这是错误的。依止上师，更须长时、多方面观察是否对自己的生活有实际益，以及对方是否真正言行一致，仔细伸出如大象般的鼻子前后闻嗅，才能去相信。
　　宗教的内涵分二：方法和理由，也就是见和行。佛法的中心是缘起见、无害行，一般宗教的共同点，是劝人行善、断恶，但是为何去做的理由则不同。佛法的目的，乃由缘起之意乐而起无害之加行。修学佛法最究竟的理由是缘起。因为缘起，所以不可能有创世主，也不可能是常、一、自主的存在。
　　佛法可以从见、行两个方面解释：一、无害行，二、缘起见。
无害行：经由利他之意乐所造作的身口意三业之行为，这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：（一）最殊胜的是以慈悲心帮助别人。（二）假设我们不能以慈悲心帮助别人，也不应该以恶劣的动机去伤害别人。所以慈悲是佛法的根本。为何需要慈悲心呢？原因无非是为了离苦得乐，伤害他人是苦因，利益他人是乐因，苦乐非他造，亦非无因而生，乃是由同类因缘而生，不是天生自然的。因为苦乐是由因缘而生的原故，为了离苦得乐，所以我们应该造乐因，去除苦因。
缘起见：缘起即由前因而生后果，一切有为法皆由因缘而生。此又分三种缘：不动缘、无常缘、能立缘。（一）不动缘：一切法的坏灭皆由因缘而有，皆由己因缘而生，不是世间创世主变成的。（二）无常缘：果由因生，因为缘而使因产生新的性质－即果。所以每个果皆赖因和缘而成，因缘无常故能生果。（三）能立缘：因和果必需是同类性质，甜果由甜因生。因而归纳出「果由因生，因须无常，此因果须同类」。
任何一法皆由因缘而生的因果互赖之缘起法。内容分二：一、就可看得见的一点而言，以分别心观待支分和和合体的作用，是互相观待安立的，所以是同类，但因为错觉而以为是异类。假如一切法真实有，则此不应有错觉，所以宗义论师说：「诸法无方分」。二、再寻求其名言所持时，寻求假义时，不见真实存在，所以完全是藉由施设处安立，唯名而取的缘起道理。依赖因缘而生果、因缘互待的合理，故佛说四圣谛。我们都想离苦得乐，而离苦得乐的理想，并非靠发愿回向的力量而成就，要去苦就得断除苦因；要得乐就得修持累积乐因，而苦乐的根源来自内心的调伏。
对因果互赖缘起的解释有四：一、法性理论－依同性质的因缘互相观待而有。二、观待理论－依不同因缘碰触而有相互依赖的变化。三、成立理论-例如要快乐，如何累积快乐之因缘。四、作用理论－因缘具足，其果即生，且一方提升另方则削弱。所以对空性产生定解则对诸法执为真实的力量即消失，对改变内心、调伏烦恼可透过与负面情绪的相违内容之修学。所以佛法是透过真理的认识，在因缘变化中作正确的取舍。
我们对四圣谛的体会，可证知佛内心悲智力的功德，因为心是唯明唯知的体性，只是暂时受烦恼、颠倒的执著而迷失，透过对空正见真理的认识，可以破除之，因为自性执是不堪正理的检视。
烦恼是痛苦的根本，要有这种破除烦恼的欲求，才能令心改变。这是别人无法强迫你的。所以要常常去想：如果心一直不改变，那会是怎样的一个相状？我们的内心可以经由对真理的认识，与不断串习而改变，当内心因为痛苦，而希求断除痛苦的方法时，应先对痛苦的因果关系了解(前二谛－苦、集)，生希求远离之心，就会希求寂灭之法(道谛)，而得到涅盘之果(灭谛)，佛为此而说四谛。
佛在世时三转法轮，但直至四百年后，龙树菩萨及其弟子才把大乘佛法宣扬后世。有人说：「大乘非佛说」，此乃因为佛未公开、普遍宣说大乘法，仅业清净之人方能见闻。可由两种理由破除「大乘非佛说」，（一）由大乘的解释之道并未出现相违，（二）若单单依小乘经藏修习，无法成就一切智智，因为与正理有违。但是菩萨藏经乃是以小乘为基础而建立的，小乘中的四谛十六行相乃是菩萨藏中应行的基础，尤其声闻乘中的别解脱戒是佛法的根基。所以小乘、大乘并不相违，也不是没有关系。
大乘分为般若大乘及密教大乘，也有人说「密乘非佛说」，这是因为契入密乘需要非常清净的业才能听得到。无论显教或密教其目的都是为了求得佛果－福智资粮必需圆满具足。密法是在显教的基础上，加上悲智双运不共的修持法而快速成就佛果。此非理论，而是一种经验、果位上的方便，因此可证成密乘必为佛说。
就密教而言分四部：事部、行部、瑜伽部、无上瑜伽部。下三部也是上上部的基础，同样的，上上部也因为有四身成就的方便法门，而成为上上部。佛果亦由因缘而成，佛果位时，色身、法身无二，所以，需要色身、法身无二的正因才能成办，这是无上瑜伽不共殊胜的修持。
《般若经》为佛陀在二转无相法轮所宣说，在藏传的经论当中，时常会提到：「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中，般若法门最为殊胜。」《般若经》亦称「母般若」，因为般若经的所诠是以空性为主，而透过了解空性的道理，能够使我们断除烦脑障，而得到小乘的涅盘，也就是所谓的声闻以及独觉的菩提果位；也能够透过认识空性的内涵，再加上福德资粮的圆满，彻底的断除所知障而获得大乘的涅盘，也就是无上菩提的果位。因此以了解空性这点而言，它是能够贯穿三乘的原故，因此可称它为三乘之母，而诠释它的般若经亦称为「母般若」。藏传《般若经》总共有母子十七部，其中有般若十万颂、二万颂、八千颂。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乃是所有《般若经》的心要故名《心经》。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原是梵文，藏文翻译版比较详细，目前所流通最广的汉译版比较简略（唐玄奘大师翻译）。《心经》内涵可分两种：显义和隐义，显义为空正见，为龙树菩萨的《中论》阐释。隐义则为现观道次第，间接显示空性所依的有法，由弥勒菩萨所造《现观庄严论》所阐释。
